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

113年度聲字第1479號

聲  請  人  

即 具保 人  彭師佑

被      告  彭師君

上列聲請人即具保人因被告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

（112 年度訴字第447 號），聲請發還保證金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聲請駁回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被告彭師君前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

等案件，在偵查中經本院裁定以新臺幣（下同）5 萬元具保

　　，經聲請人彭師佑如數繳納保證金後，將被告停止羈押，嗣

案經起訴（本院112 年度訴字第447 號），雖本案尚未判決

　　，然被告業已因另案入監服刑，其刑期最少至民國119 年，

亦即被告在監至少達5 年之久，期間並無須採取任何措施，

即可保全本案審判進行與刑罰執行，被告在本案中並已認罪

　　，聲請人係被告弟弟，現今為被告撫養其子彭千億，彭千億

因蛀牙看診，需款孔急，為此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19 條第

1 項、第2 項規定，暨參酌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抗字第387

號裁定意旨，聲請准予發還上揭保證金等語。

二、按，「撤銷羈押、再執行羈押、受不起訴處分、有罪判決確

定而入監執行或因裁判而致羈押之效力消滅者，免除具保之

責任」，刑事訴訟法第119 條第1 項固有明文，惟前開條文

所謂之「有罪判決確定而入監執行」，考量該條係於103 年

1 月29日修正公布時所增訂之免除具保責任之事由，而其立

法理由則載敘：「基於具保目的在保全審判之進行及刑罰之

執行，被告於『本案』有罪判決確定而依法入監執行時，因

已無保全刑罰執行之問題，具保原因已消滅，自應免除具保

責任」之意旨，應僅限於與該具保處分或裁定有關之「本案

　　」而言，並不包括無關之「另案」，換言之，被告縱因「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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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」有罪確定而入監執行，但就「本案」而言，具保人之責

任仍不能免除（最高法院院110 年度台抗字第1453號裁定意

旨參照）。

三、經查，被告前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，在偵查

中經本院裁定以5 萬元具保，由聲請人如數繳納保證金後，

　　將被告停止羈押在外，惟嗣後被告因故遭撤銷另案假釋，並

於112 年3 月5 日入監服刑迄今，刑期預計應至119 年1 月

4 日為止等情，有聲請人提出之國庫存款收款書、法務部矯

正署東成監獄113 年11月25日東成監戒字第11300044050 號

函與被告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，固堪信

實，惟被告並非因本案入監，此如前述，依上說明，尚難認

聲請人之具保責任已經免除，至於聲請人雖稱被告現今因另

案在監服刑，刑期預計至119 年方會屆滿，而因家有急用，

故希望能予退保等語，然聲請人一旦提出保證金為被告具保

　　，即意味聲請人願意以保證金擔保被告日後能夠到案，此項

擔保責任既已成立，自不能僅因聲請人的片面意願而逕予免

除，而被告現今因案在監服刑，其刑期終結日期為119 年1

月4 日，雖據法務部矯正署東成監獄函覆在卷，然訴訟進行

之變數甚多，難以預期其終結日期，且被告仍有因假釋縮刑

甚或疾病等原因而提前出監之可能，未必直待119 年方會釋

放出監，考量被告本案係被訴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 條

第6 項、第1 項之販賣第一級毒品未遂罪，與槍砲彈藥刀械

管制條例第7 條第6 項、第1 項之販賣非制式手槍未遂罪，

及同條例第12條第5 項、第1 項之販賣子彈未遂罪等罪嫌，

不僅犯嫌重大，可能被判處之罪刑均甚重，被訴販賣第一級

毒品未遂罪部分，更屬法定刑為死刑或無期徒刑之重罪，逃

亡之可能性自然偏高，故尚不宜遽許聲請人退保，綜上，聲

請人聲請退保，依上說明，尚難准許，爰裁定如主文。
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 條，裁定如主文。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9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五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黃怡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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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秀慧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彥宏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　　

 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朱亮彰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9 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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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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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 font-weight: bold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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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/*.he-button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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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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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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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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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
113年度聲字第1479號
聲  請  人  
即 具保 人  彭師佑
被      告  彭師君
上列聲請人即具保人因被告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（112 年度訴字第447 號），聲請發還保證金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聲請駁回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被告彭師君前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，在偵查中經本院裁定以新臺幣（下同）5 萬元具保
　　，經聲請人彭師佑如數繳納保證金後，將被告停止羈押，嗣案經起訴（本院112 年度訴字第447 號），雖本案尚未判決
　　，然被告業已因另案入監服刑，其刑期最少至民國119 年，亦即被告在監至少達5 年之久，期間並無須採取任何措施，即可保全本案審判進行與刑罰執行，被告在本案中並已認罪
　　，聲請人係被告弟弟，現今為被告撫養其子彭千億，彭千億因蛀牙看診，需款孔急，為此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19 條第1 項、第2 項規定，暨參酌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抗字第387號裁定意旨，聲請准予發還上揭保證金等語。
二、按，「撤銷羈押、再執行羈押、受不起訴處分、有罪判決確定而入監執行或因裁判而致羈押之效力消滅者，免除具保之責任」，刑事訴訟法第119 條第1 項固有明文，惟前開條文所謂之「有罪判決確定而入監執行」，考量該條係於103 年1 月29日修正公布時所增訂之免除具保責任之事由，而其立法理由則載敘：「基於具保目的在保全審判之進行及刑罰之執行，被告於『本案』有罪判決確定而依法入監執行時，因已無保全刑罰執行之問題，具保原因已消滅，自應免除具保責任」之意旨，應僅限於與該具保處分或裁定有關之「本案
　　」而言，並不包括無關之「另案」，換言之，被告縱因「另案」有罪確定而入監執行，但就「本案」而言，具保人之責任仍不能免除（最高法院院110 年度台抗字第1453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
三、經查，被告前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，在偵查中經本院裁定以5 萬元具保，由聲請人如數繳納保證金後，
　　將被告停止羈押在外，惟嗣後被告因故遭撤銷另案假釋，並於112 年3 月5 日入監服刑迄今，刑期預計應至119 年1 月4 日為止等情，有聲請人提出之國庫存款收款書、法務部矯正署東成監獄113 年11月25日東成監戒字第11300044050 號函與被告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，固堪信實，惟被告並非因本案入監，此如前述，依上說明，尚難認聲請人之具保責任已經免除，至於聲請人雖稱被告現今因另案在監服刑，刑期預計至119 年方會屆滿，而因家有急用，故希望能予退保等語，然聲請人一旦提出保證金為被告具保
　　，即意味聲請人願意以保證金擔保被告日後能夠到案，此項擔保責任既已成立，自不能僅因聲請人的片面意願而逕予免除，而被告現今因案在監服刑，其刑期終結日期為119 年1月4 日，雖據法務部矯正署東成監獄函覆在卷，然訴訟進行之變數甚多，難以預期其終結日期，且被告仍有因假釋縮刑甚或疾病等原因而提前出監之可能，未必直待119 年方會釋放出監，考量被告本案係被訴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 條第6 項、第1 項之販賣第一級毒品未遂罪，與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 條第6 項、第1 項之販賣非制式手槍未遂罪，及同條例第12條第5 項、第1 項之販賣子彈未遂罪等罪嫌，不僅犯嫌重大，可能被判處之罪刑均甚重，被訴販賣第一級毒品未遂罪部分，更屬法定刑為死刑或無期徒刑之重罪，逃亡之可能性自然偏高，故尚不宜遽許聲請人退保，綜上，聲請人聲請退保，依上說明，尚難准許，爰裁定如主文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 條，裁定如主文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9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五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黃怡瑜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秀慧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彥宏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　　 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朱亮彰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9 　　日
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
113年度聲字第1479號
聲  請  人  
即 具保 人  彭師佑
被      告  彭師君
上列聲請人即具保人因被告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（
112 年度訴字第447 號），聲請發還保證金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聲請駁回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被告彭師君前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
    等案件，在偵查中經本院裁定以新臺幣（下同）5 萬元具保
　　，經聲請人彭師佑如數繳納保證金後，將被告停止羈押，嗣
    案經起訴（本院112 年度訴字第447 號），雖本案尚未判決
　　，然被告業已因另案入監服刑，其刑期最少至民國119 年，
    亦即被告在監至少達5 年之久，期間並無須採取任何措施，
    即可保全本案審判進行與刑罰執行，被告在本案中並已認罪
　　，聲請人係被告弟弟，現今為被告撫養其子彭千億，彭千億
    因蛀牙看診，需款孔急，為此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19 條第
    1 項、第2 項規定，暨參酌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抗字第387
    號裁定意旨，聲請准予發還上揭保證金等語。
二、按，「撤銷羈押、再執行羈押、受不起訴處分、有罪判決確
    定而入監執行或因裁判而致羈押之效力消滅者，免除具保之
    責任」，刑事訴訟法第119 條第1 項固有明文，惟前開條文
    所謂之「有罪判決確定而入監執行」，考量該條係於103 年
    1 月29日修正公布時所增訂之免除具保責任之事由，而其立
    法理由則載敘：「基於具保目的在保全審判之進行及刑罰之
    執行，被告於『本案』有罪判決確定而依法入監執行時，因已
    無保全刑罰執行之問題，具保原因已消滅，自應免除具保責
    任」之意旨，應僅限於與該具保處分或裁定有關之「本案
　　」而言，並不包括無關之「另案」，換言之，被告縱因「另
    案」有罪確定而入監執行，但就「本案」而言，具保人之責
    任仍不能免除（最高法院院110 年度台抗字第1453號裁定意
    旨參照）。
三、經查，被告前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，在偵查
    中經本院裁定以5 萬元具保，由聲請人如數繳納保證金後，
　　將被告停止羈押在外，惟嗣後被告因故遭撤銷另案假釋，並
    於112 年3 月5 日入監服刑迄今，刑期預計應至119 年1 月
    4 日為止等情，有聲請人提出之國庫存款收款書、法務部矯
    正署東成監獄113 年11月25日東成監戒字第11300044050 號
    函與被告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，固堪信
    實，惟被告並非因本案入監，此如前述，依上說明，尚難認
    聲請人之具保責任已經免除，至於聲請人雖稱被告現今因另
    案在監服刑，刑期預計至119 年方會屆滿，而因家有急用，
    故希望能予退保等語，然聲請人一旦提出保證金為被告具保
　　，即意味聲請人願意以保證金擔保被告日後能夠到案，此項
    擔保責任既已成立，自不能僅因聲請人的片面意願而逕予免
    除，而被告現今因案在監服刑，其刑期終結日期為119 年1
    月4 日，雖據法務部矯正署東成監獄函覆在卷，然訴訟進行
    之變數甚多，難以預期其終結日期，且被告仍有因假釋縮刑
    甚或疾病等原因而提前出監之可能，未必直待119 年方會釋
    放出監，考量被告本案係被訴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 條
    第6 項、第1 項之販賣第一級毒品未遂罪，與槍砲彈藥刀械
    管制條例第7 條第6 項、第1 項之販賣非制式手槍未遂罪，
    及同條例第12條第5 項、第1 項之販賣子彈未遂罪等罪嫌，
    不僅犯嫌重大，可能被判處之罪刑均甚重，被訴販賣第一級
    毒品未遂罪部分，更屬法定刑為死刑或無期徒刑之重罪，逃
    亡之可能性自然偏高，故尚不宜遽許聲請人退保，綜上，聲
    請人聲請退保，依上說明，尚難准許，爰裁定如主文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 條，裁定如主文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9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五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黃怡瑜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秀慧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彥宏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　　
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朱亮彰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9 　　日


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
113年度聲字第1479號
聲  請  人  
即 具保 人  彭師佑
被      告  彭師君
上列聲請人即具保人因被告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（112 年度訴字第447 號），聲請發還保證金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聲請駁回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被告彭師君前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，在偵查中經本院裁定以新臺幣（下同）5 萬元具保
　　，經聲請人彭師佑如數繳納保證金後，將被告停止羈押，嗣案經起訴（本院112 年度訴字第447 號），雖本案尚未判決
　　，然被告業已因另案入監服刑，其刑期最少至民國119 年，亦即被告在監至少達5 年之久，期間並無須採取任何措施，即可保全本案審判進行與刑罰執行，被告在本案中並已認罪
　　，聲請人係被告弟弟，現今為被告撫養其子彭千億，彭千億因蛀牙看診，需款孔急，為此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19 條第1 項、第2 項規定，暨參酌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抗字第387號裁定意旨，聲請准予發還上揭保證金等語。
二、按，「撤銷羈押、再執行羈押、受不起訴處分、有罪判決確定而入監執行或因裁判而致羈押之效力消滅者，免除具保之責任」，刑事訴訟法第119 條第1 項固有明文，惟前開條文所謂之「有罪判決確定而入監執行」，考量該條係於103 年1 月29日修正公布時所增訂之免除具保責任之事由，而其立法理由則載敘：「基於具保目的在保全審判之進行及刑罰之執行，被告於『本案』有罪判決確定而依法入監執行時，因已無保全刑罰執行之問題，具保原因已消滅，自應免除具保責任」之意旨，應僅限於與該具保處分或裁定有關之「本案
　　」而言，並不包括無關之「另案」，換言之，被告縱因「另案」有罪確定而入監執行，但就「本案」而言，具保人之責任仍不能免除（最高法院院110 年度台抗字第1453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
三、經查，被告前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，在偵查中經本院裁定以5 萬元具保，由聲請人如數繳納保證金後，
　　將被告停止羈押在外，惟嗣後被告因故遭撤銷另案假釋，並於112 年3 月5 日入監服刑迄今，刑期預計應至119 年1 月4 日為止等情，有聲請人提出之國庫存款收款書、法務部矯正署東成監獄113 年11月25日東成監戒字第11300044050 號函與被告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，固堪信實，惟被告並非因本案入監，此如前述，依上說明，尚難認聲請人之具保責任已經免除，至於聲請人雖稱被告現今因另案在監服刑，刑期預計至119 年方會屆滿，而因家有急用，故希望能予退保等語，然聲請人一旦提出保證金為被告具保
　　，即意味聲請人願意以保證金擔保被告日後能夠到案，此項擔保責任既已成立，自不能僅因聲請人的片面意願而逕予免除，而被告現今因案在監服刑，其刑期終結日期為119 年1月4 日，雖據法務部矯正署東成監獄函覆在卷，然訴訟進行之變數甚多，難以預期其終結日期，且被告仍有因假釋縮刑甚或疾病等原因而提前出監之可能，未必直待119 年方會釋放出監，考量被告本案係被訴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 條第6 項、第1 項之販賣第一級毒品未遂罪，與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 條第6 項、第1 項之販賣非制式手槍未遂罪，及同條例第12條第5 項、第1 項之販賣子彈未遂罪等罪嫌，不僅犯嫌重大，可能被判處之罪刑均甚重，被訴販賣第一級毒品未遂罪部分，更屬法定刑為死刑或無期徒刑之重罪，逃亡之可能性自然偏高，故尚不宜遽許聲請人退保，綜上，聲請人聲請退保，依上說明，尚難准許，爰裁定如主文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 條，裁定如主文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9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五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黃怡瑜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秀慧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彥宏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。　　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朱亮彰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9 　　日


